第三代大型微波系統壹套規格說明規範
1. 主體:：
1. 採高壓單一反應槽技術設計在不銹鋼內操作執行消化，反應槽體積空間為950 ml(含)以上，確保同一批樣品在相同溫度和壓力下消化。
2. 具全自動升降機制及自動化承載樣品架至單一反應槽內，且採關閉雙重聯鎖不銹鋼鋼夾之安全設計。
3. 自動開啟和關閉反應槽時，採內建感測器設計來確保反應槽正確定位位置。
4. 微波輸出最大功率為至少可達1,500W(含)以上，使微波能量能均勻分佈反應槽體內。
5. 外罩採厚壓克力材質可承受在自動化升起/關閉時最大化操作人員的安全。
6. 內置整合型雙排氣系統設計提高酸氣排出效率，當腔體開啟時自動開啟風扇抽離酸氣。
7. 消化前需可預填充惰性氣體加壓反應槽，以防止樣品沸騰和降低交叉污染的風險。
8. 自動壓力釋放完成的微波程序和冷卻步驟，並以水循環冷卻裝置快速冷卻降溫以縮短前處理時間。 
9. 當腔體內的壓力過壓時(大於199bar) ，可自動啟動故障安全機制，同時安全地釋放內部壓力。
10. 消化過程中發生停電時，可用手動啟動安全閥來釋放壓力。
11. 內建預留氮氣氣體填充口及顯示流量狀況。
12. 微波消化時反應槽承受最大操作溫度300 °C /最大操作壓力至少可達190 bar(含)以上或更佳。
13. 內建腔內溫度感測器可直接監測和控制反應槽溫度/所有樣品瓶溫度，最大工作溫度可達至 300°C或更高。
14. 壓力感測器直接監測/控制反應槽和所有小瓶同時進行之壓力，最大工作壓力可達至190 bar或更高。 
15. 功率輸出採PID模式，每秒讀取20次(含)以上腔內壓力及溫度，作即時功率微調及安全監控
16. 冷卻裝置採水冷設計，樣品溫度從270度(±2度)降至80度(±2度)需低於15分鐘(含)以下或更短。
17. 微波洩漏值(含)需低於(含)1 mW/cm2，確保操作者實驗安全。
18. 內置冷卻水道溫度感測器來監測和控制反應槽外的溫度，防止過熱。
19. 電源230V/60Hz
2. 控制器:：
1. 採外接式設計6.5吋(含)以上觸控式彩色液晶螢幕顯示。
2. 微波程式功能可含微波功率、時間、壓力、溫度…等設定,其溫度及壓力的控
   制採 PID 設計。
3. 當系統在執行程式過程中，所有參數皆可即時更改設定。
4. 操作時, 可同時即時顯示程式設定以及實際的溫度, 壓力及微波功率曲線。
5. 操作時，可Zoom in/Zoom out觀察參數細微變化。
三.反應瓶組:：
1.中樣品架壹組:至少可同時裝置15個樣品，內含至少15 ml(含)以上之石英消
  化管及PTFE蓋子各30個。
2.15 ml (含)以上之可拋棄式玻璃消化管60支。
3.大樣品架壹組:至少可同時裝置8個樣品，內含至少 20 ml (含)以上之玻璃消 
  化管及PTFE蓋子各16個。
四.附件:：
1.水循環冷卻槽壹台:： 溫度工作範圍達+5℃至~35℃或更佳，溫度精確度達 
　±0.1℃或更佳，溫度控制器採用微電腦全自動控制器，冷卻能力達1200W (含)以上 (在　
　20℃時)或更佳，水槽容積達1.8公升(含)以上或更多。 
五.其他要求：備註:
1. 得標廠商須提供原廠及中文版之儀器操作手冊(含SOP)各13份。
2. 得標廠商交貨時須提供進口報單及出廠證明書(Certificate of Original)證明為2015年6月後且非中國大陸地區製之產品以供驗收。
3. 投標時廠商須附原廠型錄/規格等資料，並用螢光筆標示規格符合處佐證並供審查。
4. 交貨地點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台南區農業改場指定之實驗室地點。
5. 
6. 交貨期限為自簽約日起120日內完成儀器安裝測試，。
7. 得標商應在安裝調試時免費為使用方培訓二名以上的操作人員，培訓時間根據用戶實際情況來定，內容包括儀器的基本原理、結構、基本操作、簡易維護知識及實驗方法開發等，直到用戶使用人員可獨立進行操作為止（須製作教育訓練紀錄備驗）。且須提供至少3人4小時人員教育訓練，並訓練至熟悉操作步驟。
8. [bookmark: _GoBack]本儀器自驗收完成日起，得標廠商須提供壹壹年保固及免費維護，並提供高壓零件（PM Kit）壹套。
9. 為避免使用者日後發表國際論文產生困擾，儀器之設計或技術若有侵犯國外專利等侵權之疑慮者，儀器製造商需提供專利權人之授權相關證明，不可以切結書代替之。


